
理论实践

２３４　　 　楚天法治　２０２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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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执法部门整体执行效能、提高犯罪侦查与打击准确性和效率,文章首先阐述了侦查监

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理论基础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实质化运行的必要条件和侦查监督与协

作配合工作要点,针对实质化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对策,为推动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实质化

运行提供了有力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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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侦查监督是司法机关内部和外部对侦查活动进行法律合

规性审查和监控的重要手段，而协作配合机制则涵盖了各级

执法部门间、不同领域执法力量之间的协同配合与信息共

享。 推动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实质化运行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尤其在当今信息时代，各种新型犯罪威胁层出不

穷，需要各级执法部门间密切协作，共同应对挑战。 本文

通过对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深入研究，明确其在现代

执法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同时通过分析现有机制中存在的

问题与不足，提出改进对策，力求为实质化运行提供可行的

政策建议，以期在执法实践中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果。

一、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

(一)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理论基础

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理论基础为法律法规、社会

学理论和组织协作理论三大支柱。 首先，法律法规作为侦

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法律基石，确立了执法活动的法律

合规性和规范性，为侦查活动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监督

框架。 其次，社会学理论视角下的侦查监督强调了在社会

建设过程中，侦查活动与社会各方面的互动与影响，强调了

执法活动对社会秩序与公共利益的维护作用。 最后，组织

协作理论与实践突显了不同执法部门之间、不同层级之间的

紧密协作与信息共享对于侦查工作的重要性，强调了组织与

制度在侦查监督与协作中的作用。

１．法律法规与政策支持

在侦查活动中，法律法规扮演着明确规范和约束执法行

为的角色，各级法律法规明确了侦查活动的程序、权限、方

法等方面，确保了执法行为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政策支持

在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中同样至关重要，政策的明确与

支持使得侦查机关在实践中能够按照相关政策进行工作，保

证了执法活动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政策的引导也促使各级

执法机关在侦查与协作过程中形成高效的工作模式，提升了

工作效能。 法律法规与政策的明确与支持，为侦查监督与

协作配合机制的运行提供了坚实的法治基础，也为执法活动

的合法、高效推动提供了有力保障。

２．社会学理论视角下的侦查监督

侦查监督不仅是法律程序的执行，更是社会建设的一

环，其在社会中的角色与影响远远超出了程序性的要求，社

会学理论强调了侦查活动与社会各方面的互动与影响。 侦

查监督不仅是司法机关内部的自我约束，更是与社会各界的

互动与协调，是法律权威与社会信任的交汇点。 在侦查活

动中，与公众、媒体、利益相关者等社会成员的互动，不仅

是信息的传递，更是法律正义观念的传播与树立。 侦查监

督通过与社会的互动，不断强化了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

为社会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 社会学理论视角也揭示了侦

查监督与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相互作用。 不同文化、价

值体系对侦查活动的认知与评价，直接影响了侦查监督的实

施效果与社会反响。

３．组织协作理论与实践

侦查活动往往涉及多个执法部门、不同层级之间的紧密

协作，需要高效的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 通过建立高效的

组织协作体系，各级执法部门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优

势，形成合力，以更高效地完成侦查任务。 实践中，建立

起跨部门的工作机制，明确各方的职责与权限，建立信息共

享的平台与机制，成为实现组织协作的关键。 实践中也需

要充分考虑各方利益的平衡，建立相互信任的工作关系，以

确保协作的顺利进行。 组织协作理论与实践不仅在理论层

面上为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也在实

践中为侦查工作的高效运行提供了实际指导，为实质化运行

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二)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的关系与相互作用

侦查监督通过对执法活动的合法性和合规性进行监控与

审查，为确保司法公正提供了重要保障。 侦查监督与协作

在实践中相互交织、相辅相成，协作是多个执法部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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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之间共同参与侦查活动的过程，涉及信息共享、任务分

工、资源整合等方面，侦查监督作为对执法行为的监控和评

估，基于协作过程中产生的实际数据与信息，进行全面、深

入的审查与监督。 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之间的相互作用，

使得执法活动不仅仅是单一执法部门的事务，而是多方参与

的复杂系统。 通过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的相互作用，可以

使得执法活动更加精确、高效，保障了执法活动的合法性与

效能。 然而，在实践中也需要注意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的

平衡。 侦查监督不能过于干预协作过程，而协作配合也需

要在合作的基础上保障各执法部门的独立性与权威性。 侦

查监督与协作配合的相互作用需要在法律框架与实践经验的

指导下，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工作机制，以保证侦

查活动的顺利进行。

二、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实质化运行的必要条件

(一)法律法规和制度环境

法律法规和制度环境是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实质化

运行的基础保障。 明确的法律框架为侦查活动提供了指导

和规范，各级法律法规明确了侦查活动的程序、权限、方式

等，保证了执法行为的合法性和公正性，同时也为侦查监督

提供了明确的审查标准和法律依据。 健全的制度环境还包

括了监督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包括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

合，为侦查活动提供了必要的审查与监控，确保了司法公正

的实现。 健全的法律法规和制度环境不仅为侦查活动提供

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程序保障，也为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的

顺利进行提供了坚实的法治基础。

(二)信息共享和协作平台建设

信息共享和协作平台建设是推动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

制实质化运行的关键要素，该平台具备高度安全性和稳定

性，能够支持各级执法部门间快速、准确进行信息传递，实

现数据的及时更新与共享，为侦查活动提供坚实的信息基

础。 协作平台的建设也是保障侦查活动高效进行的关键。

合理设计协作工作流程，明确各方的职责与权限，建立高效

的协作体系，能够有效减少信息滞后、资源浪费等问题，提

升侦查活动的精准度和效率。 协作平台还应具备良好的用

户友好性，使各级执法人员能够轻松上手，高效地使用平台

功能，提升了协作的便利性与实效性。

(三)人员培训和专业能力提升

人员培训和专业能力提升是推动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

制实质化运行的重要保障。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犯

罪手段的不断更新，执法人员需要具备更高水平的专业知识

和技能。 执法人员培训包括法律法规、侦查技术、协作流

程等多个方面，使其全面了解侦查活动的各个环节，加强对

信息技术的培训，使执法人员能够熟练运用信息系统，更高

效地进行信息共享和协作，通过模拟案例和场景训练，提升

执法人员在实际工作中的应变能力和处理复杂情况的能力。

除了基础培训，还需建立持续的专业能力提升机制。 定期

组织专业知识的培训讲座、案例研讨等活动，让执法人员保

持对法律法规和侦查技术相关知识的持续学习和更新。

三、实质化开展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的工作要点

司法实践中，强化刑事立案、侦查活动监督，提升及时

发现和纠正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侦查违法行为的能力，从

源头上防范冤假错案发生，以法治方式助推我国管理体系的

建设是检察机关应有的履职担当。 对重大疑难复杂敏感案

件以及公安机关的侦查取证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审查逮

捕和审查起诉工作中发现的法律规定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或者

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情形，及时监督纠正。 对立案监督和

侦查活动监督案例进行整理归纳，总结各类监督案件的工作

规律和方法，从而有效指导监督实践工作。 围绕监督业

务，开展多种形式、有针对性的培训，尽快让各部门办案人

员熟悉监督业务技能，提升整体监督水平。 以商丘市梁园

区人民检察院为例，梁园区人民检察院与梁园分局实质化开

展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工作后，重点打造了“三个平台”工

作模式，推动检警监督协作工作转型升级。

(一)做强法律监督，打造侦查监督平台

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通过建立法律监督机制，加

强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活动的监督。 联合开展专项行

动，促进执法监督与检察监督有效衔接，共同提升监督质

效。 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设立以来，梁园区人民检

察院监督公安机关立案２０件，撤案２件；无不捕不诉复议

复核，案件整体质量提升。

(二)做优程序衔接，打造过滤分流平台

每周定期组织在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开展常规案

件繁简分流筛选工作，推动案件繁简分流，提高司法效率。

自开展“繁简分流试点”改革工作以来，侦协办共提前审查

案件３２９起４７３人，其中简案１９８起２６９人，繁案１３１起

２０４人。

(三)做实引导侦查，打造协作配合平台

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牵头常态化介入疑难复杂案

件引导侦查，以参加侦查案件讨论、出具案件处理检察意见

等方式，凝聚打击犯罪合力，提升侦查水平。 目前，梁园

区人民检察院已对两起重大疑难、复杂刑事案件开展提前介

入工作，对轻微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是否需要提请批准逮

捕、移送起诉等问题及时提供法律咨询和指导，共解答２０
余次，充分提高了公安机关报捕、移诉案件的质量。

四、实质化运行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信息共享机制有待完善

数字时代背景下，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协同加强信息

化、智能化建设，实现案件网上办理、流转是侦监协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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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要求。 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均有各自独立的办案系

统，限于保密要求，两机关办案系统尚不能实现兼容，信息

共享主要依靠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常驻检察官借用侦

查人员的数字证书登录公安机关办案平台进行查询的方式完

成，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系统与检察监督办案系统尚未实现双

向交互、数据共享，信息共享机制未完成建构。

(二)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职能作用发挥较为局限

目前，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的职能作用集中体现

在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不应当立案而立

案、长期“挂案”、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和侦查活动违

法等情形的排查，以及两机关就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会商研

讨。 检察机关补充侦查意见的督促落实，监督意见和检察

建议整改落实情况的跟踪督促，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疑难复

杂问题的法律咨询等职能履行较少。 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

办公室在促进刑事案件办理质效整体提升方面的作用仍有待

进一步发挥。

五、实质化运行改进对策

通过强化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的职能，加强与公

安机关的密切配合，能够持续发挥其在侦查监督工作中的关

键作用。 通过信息共享、业务研判、提前介入等手段，加

强检警“侦捕诉”衔接，确保案件移送程序的顺畅与高效。

定期总结和分享侦查监督工作的经验做法，推动检察监督工

作不断向深度和实质化方向发展。 在省级层面，着力构建

高效的信息平台，以加强刑事侦查监督的整体合力。 通过

主管部门的投入，建设完善硬件设施，打造信息交流平台，

为侦查监督活动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建立健全检察机

关与公安机关之间的刑事侦查信息交流制度和工作机制，促

进信息的畅通共享，实现对案件犯罪事实的共同查明，对犯

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进行追究，并共同进行法律评价。 在

这个过程中，相互之间将形成制约与监督，及时准确纠正违

法办案行为，确保侦查活动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通过以上

举措，将不断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为司法公正和

社会建设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从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理论基

础、必要条件等实质化运行的关键要点出发，全面探讨了如

何推动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实质化运行。 首先阐述

了法律法规与政策支持、社会学理论视角下的侦查监督以及

组织协作理论与实践等理论基础，明确了法律法规和制度环

境、信息共享和协作平台建设、人员培训和专业能力提升等

必要条件，通过强化法律监督，打造侦查监督中心、优化程

序衔接，打造过滤分流中心以及引导侦查，打造协作配合中

心，以及与公安机关的密切配合、构建信息平台、共同推动

刑事侦查监督的深入实施，为提升侦查活动的效率与质量提

供了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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